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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财政厅文件
琼财农〔2023〕1484号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年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直达资金)的通知

各市县（不含三沙市）财政局：

根据 2024年预算安排，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

现提前下达你市县 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金额详见附件）。此项资金收入列 2024年“1100231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 213类 05

款相关项级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待 2024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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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使用资金。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管好用好衔接资金。请各市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精神，严格按照《海南省财政厅等关于印发〈海南省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农规〔2021〕

10号）及补充通知（琼财农规〔2023〕6号）和《关于加强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琼财农〔2022〕

370号）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项目库，夯实项目前期工作，及

时将资金分解细化到具体项目并列入 2024年度预算，资金分配

和绩效目标细化情况请及时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农村厅（省乡

村振兴局）备案；全面落实公告公示制度，强化项目实施管理，

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加大跟踪督促力度，加强预算绩效管

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二、优先支持产业发展。各市县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更多依

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确保 2024年中央、省

和市县三级衔接资金（不含以工代赈任务和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

提升任务资金）合计用于产业的占比不低于 55%且不低于 2023

年度产业项目占比。其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按照《转

发〈中共中央组织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通知〉的通

知》（琼组通〔2023〕23号）有关要求使用。探索村集体利用衔

接资金在垦区合作发展产业的项目，要优先支持与垦区交界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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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并严格落实联农带农富农机制，通过产销对接、就业务工、

土地租赁等增加农民收入。

三、严格直达资金管理。衔接资金纳入中央直达资金管理（包

括提前下达部分，标识：01中央直达资金），请按照直达资金管

理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市县财政在下达直达资金时，应单独下达

指标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贯穿资金分配、拨付、

使用等整个环节。同时，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工作要求，

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录入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及时将指

标信息和支付信息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

清晰、流向明确。对于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省级、

市县级对应安排资金的项目，在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中

可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分别登录；也可

以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中按照中央直达资金、省级和市县级对应

安排资金的比例自动拆分。

附件：提前下达 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分配表

海南省财政厅

2023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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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前下达 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县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备注
小计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任务

少数民族

发展任务

以工代赈

任务

其中：支持行政村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合计 130500 123300 4800 5400 1800

1 五指山市 5425 8425 80 612 384

2 临高县 12888 12888 280

3 保亭县 8073 7185 120 457 351

4 琼中县 5047 8454 120 553

5 白沙县 12465 11263 80 642 564

6 海口市 5232 5232 880

7 三亚市 3610 3163 320 447

8 儋州市 5155 8530 40 225

5 琼海市 4651 4528 720 123

10 文昌市 5174 5174 800

11 万宁市 6180 5805 80 371

12 东方市 6552 6652 80 300

13 乐东县 8102 7671 120 431

14 澄迈县 4588 4516 520 72

15 定安县 6004 5870 80 134

16 屯昌县 5550 5345 120 184 461

17 陵水县 6645 6235 80 414

18 昌江县 5871 5476 280 355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海南监管局、省乡村振兴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和改

革委、省民宗委，有关市县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发展改革

委、民族事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1日印发


